
湘卫函〔2022〕111号

湖南省卫生健康委
关于印发开展建筑安全专项排查整治

百日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

各市州卫生健康委，委机关各处室，省中医药局、省计生协，委

直属和联系单位：

现将全省卫生健康系统《关于开展建筑安全专项排查整治

百日攻坚行动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。

湖南省卫生健康委

2022年 5月 19日

抄送：驻委纪检监察组，省卫生工会。

湖 南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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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建筑安全专项排查整治
百日攻坚行动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沙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

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精神，根

据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全

省居民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及百日攻坚行动方案〉的通知》

（湘办发电〔2022〕35号）和《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

发<全省安全生产大检查“百日攻坚”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（湘安

明电〔2022〕35号）精神，结合卫生健康工作实际，省卫生健

康委党组研究决定，在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开展建筑安全专项排查

整治百日攻坚行动（以下简称专项整治行动），现制定如下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

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

命至上，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，落实属

地责任，按照谁使用谁负责、谁主管谁负责、谁排查谁负责、谁

整治谁负责原则，依法依规、科学统筹、积极推进，坚决消除系

统内各类建筑安全隐患，坚决做到“人不进危房、危房不进人”，

坚决遏制重大事故发生。

二、领导机构及职责

省卫生健康委成立建筑安全专项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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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简称领导小组）。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、主任李小松任组长，

易露茜、龙开超、陈国辉、祝益民、李俊华、罗辉、梁文明、郭

子华等同志为副组长，罗辉同志为常务副组长,委机关（省中医

药局、省计生协）相关处室主要负责人为成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

公室，办公地点设在委办公室，委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协同委办公

室工作，黄晟、周奇同志兼办公室主任。

按照“一岗双责”要求，委领导加强对分管领域安全专项排

查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。驻委纪检监察组、各成员处室职责明确

如下：

1.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建筑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整体工作。

2.规划处、财务处、疾控处、医政医管处、基层处、监督处、

老龄处、妇幼处、职业健康处、人口家庭处、宣传处、省中医药

局规划综合处、省计生协综合处等处室，根据处室职能职责，做

好所负责业务领域的有关建筑安全专项排查整治工作，建立专项

整治行动的信息报送机制，准确掌握工作底数，指导督促有关单

位抓好隐患整改。

3.驻委纪检监察组，委机关党委（机关纪委）按照工作分工

负责监督执纪问责。督促委党组和委直属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

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专项整治决策部署，压实各方主体责

任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5月 20日至 5月 22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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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各单位党委（党组）组织专题学习，成立相应组织领导

机构或工作专班，研究制定本级建筑安全专项排查整治百日攻坚

行动方案，对本级专项整治行动进行动员部署。省卫生健康委召

开动员部署会议，组织开展相关培训。各地卫生健康部门和医疗

卫生机构同步开展宣传动员和专门培训，共同营造浓厚的工作氛

围。

（二）隐患排查阶段（5月 23日至 5月 31日）

按照全省统一部署，坚持属地管理原则，各地卫生健康部门

积极配合当地党委政府相关部门开展隐患排查。组织辖区内各医

疗卫生机构（含民营医疗机构、医养结合机构、托育机构）开展

建筑安全隐患大排查，主要包括办公用房、医疗用房、防疫临时

用房、单位或员工租用房及医院周边共墙搭建等建筑，突出排查

人员密集、涉及公共安全的经营性用房，特别是三层以上，涉及

10人以上违规改建扩建、出租经营的房屋等情况，做到底数清、

措施实、责任明。对存在重大建筑安全和火灾隐患的建筑，必须

立即依法采取有效措施，在安全隐患未彻底消除前不得恢复使用，

坚决做到“人不进危房、危房不进人”。5月 31日前，各市州

卫生健康委汇总报送辖区行业系统在建、在用、租用、疫情防控

临时建筑等四大类建筑（见附件 1、2、3、4、5）隐患排查情况

至指定邮箱，省卫生健康委直属和联系单位单独汇总上报。

（三）全面整治阶段（6月 1日至 8月 22日）

各地各单位在自查摸底基础上，建立整改台账，拉单挂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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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销号管理，责任到人。先急后缓、先大后小、分类处置，采

取“改、停、封、拆”措施，做到一户一策、一栋一策，完成一

户、销号一户，完成一栋、销号一栋。重点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

C、D级楼房；对违规擅自加层、违法改扩建、改变功能结构布

局的楼房；对非正常途径获取第三方鉴定机构出具的虚假报告的

楼房；对单位和员工租用安全证照不全的居民自建房；对省消防

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列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等，实行挂牌督办整改

落实。各市州卫生健康委、委直属和联系单位每周五 17时前，

将本周工作推进情况（附件 1、2、3、4、5）汇总上报至指定邮

箱。领导小组每月组织一次分析研究，各成员处室根据业务对口

范筹汇报整治推进情况。

（四）巩固深化阶段（8月 23日至 8月 31日）

根据省委、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和要求，持续深化建筑安全专

项整治工作。采取“四不两直”方式，对各市州、委直属和联系

单位进行抽查，巩固专项整治成果，总结各地各单位的做法经验。

8月 31日前，各市州卫生健康委、委直属和联系单位将专项整

治行动阶段性总结形成书面材料报送至指定邮箱。

8月 31日后，各地各单位要按照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

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全省居民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

作及百日攻坚行动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湘办发电〔2022〕35号）

和《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<全省安全生产大检查“百

日攻坚”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（湘安明电〔2022〕35号）精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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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深化、同步推进各项工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刻认

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认真贯彻“管行业必须

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要求，

汲取有关建筑安全责任事故的教训，紧密结合卫生健康系统的实

际，认真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。

（二）多方联动推进。各地卫生健康部门和医疗机构要主动

作为、敢于担当，按照当地党委、政府的部署安排，加强和规划、

住建、消防、自然资源等部门 联系，建立信息互通共享、行动

协同推进、协查支援联动的机制，形成排查整治齐抓共管的合力。

同步推进火灾隐患一并销号，产权纠纷一并化解，历史遗留问题

一并解决。

（三）广泛发动群众。各地各单位在专项整治工作中，要注

重发动群众、组织群众、依靠群众，充分调动干部职工、安保物

业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活动的积极性，采取座

谈、听证、访谈等多种形式听取群众意见建议，加强日常访查和

意见受理。要鼓励和发挥“楼栋长”、“吹哨人”的作用，对及

时发现、及时报告安全隐患的“吹哨人”适当给予奖励，积极打

造“我的安全我负责、你的安全我有责、单位安全我尽责”工作

环境，努力营造“人人讲安全、事事想安全、处处抓安全”的浓

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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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严格落实责任。严格落实各级党委（党组）主体责任

和纪委监督责任，坚持属地行业安全管理，层层压实责任。各单

位要建立建筑安全领导包干负责制，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为“总

楼长”，对本单位专项整治工作负总责；单位用房数量较多的，

明确相关领导为“片区楼长”，对划片包干区专项整治工作负全

责；职能部门或使用部门负责人为“楼栋长”，对分管楼栋负主

责。驻委纪检监察组协助委党组对全省卫生健康系统专项整治工

作开展监督检查，专项整治期间检查抽查不少于 2次。按照干部

管理使用权限，依纪依法依规，对专项整治工作中失职失责渎职

造成安全事故的违纪违法人员严肃问责追责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李珍球，0731-84822033、15573188751，邮

箱：aqscb110@swjw.hunan.gov.cn。

附件：1.在用建筑安全专项整治隐患排查栋表

2.在用建筑安全专项整治隐患排查汇总第 次报表

3.在建建筑安全专项整治隐患排查第 次报表

4.单位或员工租用自建房专项整治安全隐患排查第 次报表

5.疫情防控临时建筑安全专项整治隐患排查第 次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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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在用建筑安全专项整治隐患排查栋表
一、基本信息
单位

名称
房屋名称及编号

房屋

地址
市（州） 县（市、区） 乡（镇、街道、社区） 路 号

所在

区域
城区 □城郊 □城镇 农村 □其他

房屋

层数

地上 面积 建造

时间
使用情况

在用

闲置地下 面积

房屋

结构

钢筋混凝土结构 砖混结构 砖木结构 生土结构 木结构

钢结构

二、排查重点内容

序号 排查项目 排查内容 排查情况

1

手续办理情况

是否办理规划许可手续
是

否

2 是否办理竣工验收手续
 是

否

3 是否办理消防验收手续
 是

否

4 是否办理资产登记手续
是

否

5 改扩建情况 是否进行改扩建

否

是：楼顶加层周边扩建 楼内建夹层

改变承重结构 维修

6
经营情况 未用作经营

用作

经营

10人以上

10人以下

是否按规定办理营业执照:是 否

7 是否经安全性鉴定：是否

8

房屋安全情况

是否存在

安全隐患
 是 否

9

如存在安全隐

患，是否进行

整 治

是

工程措施：拆除 维修加固

重建

管理措施：停止使用 停止 经营

设置围挡及明显警示标识

否

排查人员签字（至少 2人）： 楼栋长签字： 排查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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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在用建筑安全专项整治隐患排查汇总第 次报表
填报市州/单位（签章）： 填报时间：

序
号

县

市

区

累
计
排
查
人
数

累
计
排
查
栋
数

区 域 层数 手续办理情况 改扩建情况 用作经营情况

存在

安全

隐患

情况

整治情况 备注

总

计

城

区

城

郊

城

镇

农

村

其

他

三
层
含
三
层
以
下

三层

以上

未办理手

续情况

总计

未办 理

消防验

收手续

未办

理规

划手

续

未办理竣工

（消防）验

收手续

未办理不

动产登记

手 续

总

计

楼顶

加层

周边

扩建

楼

内

建

夹

层

改变

承重

结构

总

计

未办

理经

营许

可证

未进 行

安 全鉴

定的

总

计

工程

措施

管理

措施

1

2

×

×

单位党政负责人：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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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在建建筑安全专项整治隐患排查第 次报表
填报市州/单位（签章）： 填表时间：

序号 项目名称
建筑资质

规划及批文
建筑地址 建筑面积

建筑

结构
建筑楼层

设计

单位
施工单位

监理

单位

预计

竣工

时间

有无安

全隐患

单位党政负责人： 排查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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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单位或员工租用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隐患排查第 次报表
填报市州/单位（签章）： 填报时间：

内容

人员

租用自建房情况 详细地址 人员类别 管理责任人 联系方式 有无安全隐患 是否采取措施

注：1.人员涵盖医护、实习、进修、学生、规培、物业、施工、第三方派遣人员等。2.市州辖区内情况由各市州卫生健康委汇总

上报，委直属和联系单位直接上报。3.有安全隐患、整改措施可另行附件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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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疫情防控临时建筑安全专项整治隐患排查第 次报表
填报市州/单位（签章）： 填表时间：

序号 项目名称
建筑资质

批文或报备
建筑地址 建筑面积

建筑

结构
建筑楼层

设计

单位
施工单位

监理

单位

预计

竣工

时间

有无安

全隐患

单位党政负责人： 排查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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